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长湖镇雨胜石灰石矿转型升级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
	长湖镇雨胜石灰石矿转型升级项目
	石林县长湖镇雨胜村南
	石林强胜建筑材料厂
	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	长湖镇雨胜石灰石矿转型升级项目位于石林县城东南方向，直线距离约21.5km处的长湖镇雨胜村附近，地理坐标：北纬24°40′48″~24°40′54″，东经103°26′52″~103°27′02″。

本矿山为已建矿山，2003年5月依法办理了采矿许可证，采矿权人：石林强胜建筑材料厂，2012年8月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延续。现有证号C5301262009067120023056，矿区面积0.0154km2，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，开采标高2060m～2012m，有效期自2012年8月1日至2017年11月1日（包含2017年8月1日顺延三个月）。矿山为露天开采，采矿方法为露天台阶崩落法，用人工配合机械掘采；矿山现有一个采场，采场有3个开采台阶，台阶高度4～10m，开采边坡角60°～70°左右；采掘出的石灰岩矿石，经破碎、过筛、分级后直接出售，部分也可最为毛石直接出售，现生产规模为2.73万t/年。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[2015]38号），云南省建筑用石料类非煤矿山——已有矿山最小开采规模不低于10万t/a，原项目实际开采规模为2.37万t/a，不能满足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[2015]38号）的最小开采规模要求。同时，为了延续采矿证，满足市场的需求，增加利润，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矿山进行升级改造，扩大生产规模、申请变更矿区范围。变更后的矿区面积0.0243Km²，露天开采标高2006m~2087m，生产规模由2.73万t/a扩大为16万t/a。
	1. 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

（1）破碎加工区上方设置密闭顶棚，设置三面封闭围挡的彩钢瓦结构厂房，有效减小砂石料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量，以及粉尘的扩散和排放。成品堆场设置三面围挡。

（2）在破碎机、筛分机、皮带输送转载点、成品堆场位置分别设置一套固定的洒水装置；在成品及原料装卸点、采区哥各设置一套移动洒水装置，用于装卸扬尘、地面粉尘、开采及爆破时产生扬尘进行洒水降尘。

（3）皮带输送机采用机罩密封，减少在传送过程中粉尘的产生量，并进行洒水降尘。

（4）尽量减小石料进出口与皮带输送机、料场的落差，减少滑槽的倾角，以减少因高度势能差产生的粉尘量。

（5）剥离表土及废土石堆存过程中实行边堆存边压实的方式，遇上晴天、大风天气加大洒水频率。

（6）矿山爆破时，应严格控制爆破时段和用药量，采用小剂量多次用药深孔爆破的爆破方式，打孔采取湿式钻孔方式，以增加岩石的含水率，从而减少爆破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量。

（7）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引至房顶排放。

（8）运输车辆遮盖篷布，防止矿石原料及成品的撒落，减轻道路扬尘产生量。

（9）非正常工况时，应及时停止生产，对防治措施进行全面检查，修补破损的厂房及堆场围挡，并且按要求进行洒水措施，在污染防治措施修复正常后，再恢复生产。

2.水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项目办公生活区设置管线对生活污水进行收集，并设置1个5m3的储水池，生活污水经沉淀池处理后，进入储水池储存，晴天全部回用于项目区洒水降尘、不外排。

（2）在露天采区、工业场地区、矿山运输道路区、排土场区、表土堆场区内建设浆砌石结构排水沟。并在采区排水沟下游两端分别设置20m3的沉沙池；工业场地排水沟下游设置1座15m3的沉沙池；矿山表土场下游设置1座10m3的沉沙池，对项目内各区的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及沉淀处理，沉淀处理后，回用于项目内洒水降尘。

（3）设置污水及雨水回用系统，配置2个水泵及输水软管，保障污水及雨水能够回用于需洒水降尘区域。

3.声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破碎机、筛分机等固定生产加工产噪设备设置于彩钢瓦封闭厂房内，可对产噪设备起到隔声降噪作用。

（2）紧固设备上的所有部件，噪声设备要注意润滑，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，避免因个别部件的松动而产生的额外振动。

（3）对所有接触噪声的操作人员采取配带防声耳塞等个人防护措施，以降低噪声对现场人员的影响。

（4）运输成品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经过沿路的村庄时，应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。

（5）矿山爆破采用深孔爆破方式，禁止采用浅孔爆破，深孔爆破可减小爆破噪声源强。

4.固废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项目生活区设置生活垃圾池，并定期委托当地环卫部门进行处理，不得随意丢弃或焚烧。

（2）剥离表土运送至表土堆场临时暂存，作为项目边开采边植被覆土，表土堆场设置干砌石挡墙。

（3）采矿产生的土石方集中运送到排土场内临时暂存，回填于采空区，排土场设置拦渣坝。

（4）设置防雨淋、防扬散、防渗漏的危废暂存间，并按照用于存放项目产生的废机油，危废暂存间由专人进行管理，并设置警示标志，产生的废机油可回用于项目内机械润滑。危废暂存间需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其修改单要求进行建设。

（5）危险废物需委托处置时，须明确处置单位资质，并建立危废转移联单与台账。

5.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（1）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的开采范围进行开采，禁止扩大开采范围，矿山开采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的设计要求，由上而下分台阶开采。

（2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，提高员工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严禁滥砍滥伐，禁止猎杀野生动植物，注意生产及生活用火安全，严防森林火灾发生。

（3）为减轻采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，必须采取分区开采、逐步回填、及时恢复植被的边开采边恢复的方式，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。

（4）项目营运过程中，必须严格贯彻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减轻水土流失对环境的影响。

（5）本方案服务期内在矿区形成5个开采台阶（2070m、2060m、2050m、2040m、2030m），开采扰动2.10hm2，运行期矿山边开采，边对开采利用完的平台和边坡边进行绿化，方案服务期末可绿化防护面积0.71hm2，其中平台面积0.35hm2，边坡0.36hm2。

（6）新建弃渣场占地0.48hm2，容量约1.92万m3，弃渣场位于矿山开采区南侧约20m缓坡区域处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